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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告撤銷桃園市楊梅區三湖里第 2 屆里長選舉林榮春之候

選人資格。 

依據： 

一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第 2款規定。 

二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1日中選法字第 1073550672

號函。 

三、 108年 6月 27日本會第 58次委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會 107年 10月 17日桃選一字第 1073150252號函准予林

榮春登記為本市楊梅區三湖里第 2 屆里長選舉候選人之處

分，予以撤銷。 

二、本會 107 年 11 月 18 日桃選一字第 10731503231 號公告本

市第 2屆里長選舉候選人名單，其中林榮春為楊梅區三湖里

第 2屆里長選舉候選人部分，予以撤銷。 

 

主任委員    李憲明 


